
CB(1)706/12-13(02)



 1

附件 

 

現有的長者優先配屋計劃以及優化天倫樂優先配屋計劃的可

能性 

 

政府的安老政策是鼓勵長者居家安老，並以「居家

安老為本，院舍照顧為後援」為原則。為配合此政策，香港

房屋委員會 (下稱「房委會」 )現時提供數個住屋計劃，以回

應符合公共租住房屋 (下稱「公屋」) 一般申請資格的長者的

住屋訴求。這些計劃包括— 

 

(a) 「高齡單身人士優先配屋計劃」 — 有意獨居的長者

一人申請者在這個計劃下申請公屋，會較一般家庭申

請提早獲得處理。長者申請人必須年滿 58 歲或以

上，而在配屋時必須年屆 60 歲。現時，我們的承諾

是把這個計劃下合資格申請者的輪候時間維持在兩

年左右。在 2012 年 9 月，這個計劃下的公屋申請者

平均輪候時間為 1.4 年；  
 

(b) 「共享頤年優先配屋計劃」 — 兩名或以上長者若同

意在配屋後共住一個單位，在這個計劃下提出申請，

會較一般家庭申請提早獲得處理。一如上文 (a)項，

申請者必須年滿 58 歲或以上，而在配屋時必須年屆

60 歲；及  
 

(c) 「天倫樂優先配屋計劃」 — 這個計劃旨在鼓勵較年

青家庭成員照顧年長父母／受供養年長親屬 (在申請

時必須年屆 60 歲 )，促進家庭和諧共融。視乎輪候冊

地區的選擇和適合其家庭狀況的單位數目而定，合資

格家庭可自行選擇共住一個單位或分別入住兩個就

近單位。兩者皆可獲六個月的輪候時間優惠。  
 
根據過往的經驗，現時六個月的輪候時間優惠已具有

足夠的吸引力，以鼓勵年青一代與年長父母／受供養

年長親屬同住 ; 考慮到若為此等計劃提供更多優惠

(即加長輪候時間優惠 )，會令其他家庭的輪候時間加

長，故我們認為此等計劃適宜維持現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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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額及計分制下的非長者一人申請的數目及背景  
 
2. 截至 2012 年 9 月底，輪候冊上有約 100 000 宗配額

及計分制下的非長者一人申請。根據房委會的行政紀錄，配

額及計分制下的非長者一人申請中，約 20%為公屋居民。  
 
3. 房屋署於 2012 年對公屋輪候冊上的申請人進行了

較詳細的統計調查。該調查搜集了非長者一人申請者的背景

資料。主要數據如下：  

 
 
不同類型及面積的公屋單位的需求預算及編配標準 

 
4. 現時，新的公屋項目會提供四類單位，即「一至二

人單位」、「二至三人單位」、「一睡房單位」和「兩睡房單位」。 
 

5. 我們會以每年度的公屋單位數量，包括可供編配的

現有單位及新建的公屋單位，滿足該年度申請人對不同類型

及面積的公屋單位的需求。考慮到設計和施工所需的時間，

新建公屋的單位組合一般會在該年度的前五年確定。房委會

會根據最新的公屋輪候冊申請人的家庭人口分布情況、不同

面積的公屋單位的編配標準等，定期評估及更新新建公屋的

單位組合。 

 

6. 為善用公屋資源，房屋署在不同類型及面積的公屋

單位均設有一個標準的編配範圍，以便靈活地編配予不同人

數的申請家庭，例如一睡房單位 (室內面積約 30 平方米 )可配

予三至四人家庭、兩睡房單位 (室內面積約 40 平方米 )則可配

予四至五人家庭等。其他單位類型均是以上述相若的編配範

圍來處理。  
 

2012 年公屋輪候冊申請人統計調查結果  

具專上或以上教育 非獨居 
登記申請 
公屋時的 

職業為學生 

申請公屋原因： 
希望獨自居住 

34% 85% 23%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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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根據現行編配政策，若家庭成員由於結婚、嬰孩出

生或親人新來港定居等原因而增加，以致每人所享有室內樓

面面積少於 5.5 平方米，該家庭便會被界定為擠迫戶。  
 

8. 擠迫戶可申請「公屋租戶紓緩擠迫調遷計劃」，遷往

較大單位。而每人享有少於 7 平方米室內樓面面積的家庭，

則可申請「改善居住空間調遷計劃」，改善居住環境。  
 
 

放寬位於元朗及大美督的康樂用地地積比率 

 

9. 新界區的分區計劃大綱圖上「康樂」地帶的規劃意

向，主要是進行康樂發展，供市民大眾使用；其目的是為了

促進動態及／或靜態康樂活動和旅遊／生態旅遊的發展。一

般而言，康樂地帶內的康樂發展並無特定的發展密度限制，

但住宅發展的最高地積比率規則限為 0.2 倍。基於「康樂」

地帶的規劃意向，只有附屬於康樂用途的住宅發展，在取得

城市規劃委員會的許可後，方可進行。因此，我們沒有為促

進住宅發展而放寬「康樂」地帶地積比率的意向。  
 
10. 然而，作為當局多管齊下增加土地供應，以應付房

屋及其他方面需要的措施之一，我們會探討一些具潛質改劃

作其他用途的土地，包括位於合適地點的「康樂」用地。  




